
山东积极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0/2021_2022__E5_B1_B1_

E4_B8_9C_E7_A7_AF_E6_c123_280517.htm 日前，山东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

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意见对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出台

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意见规定，自今年起，自愿到该省30个

经济欠发达县艰苦行业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服务年限达到5年

以上，其在校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由财政代为偿还。被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录(聘)用的，可直接执行转正定级

工资，并提高两个工资档次。 山东还积极支持高校毕业生自

主创业，对高校毕业生择业期内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之日起，3年内免交登记类、管理类和证

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按照规定，到中小企业和非公

有制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方面，与国有

企业员工一视同仁。对从事科技工作的，支持其按规定程序

申请山东省各类科技计划项目。自然人可自由申报省中青年

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并可按规定程序申

报省科学技术奖。 同时决定，从今年起连续5年，每年选

拔2000名左右高校毕业生，主要安排到乡镇从事支教、支农

、支医和扶贫工作，期限为2年。志愿服务西部和参加该省农

村服务计划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期满，经考核合格的，就业

后不再实行见习期，其参加基层服务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的年限可合并计算为工龄；晋升职称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评

定；3年内报考该省公务员的，在笔试总分中增加4分；报考

该省事业单位的，可以通过适当增加分数以及其他优惠政策



，优先录用；报考省属院校研究生的，在初试总分中增加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